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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函
地址：26542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24號

聯絡人：張倩斐

聯絡電話：(03)9540381

傳真電話：(03)9540381

Email：lifeedultsh@gmail.com

受文者：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羅中輔字第110000968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簡章 (a10170000u_1100009684ax_1.pdf)

主旨：更正本校110年11月2日羅中輔字第1100008181號(諒達)國

立臺灣大學將辦理第九期教師在職進修「生命教育科課程

教學學分班」簡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9年10月15日臺教師(三)字第1090119225B號

令「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

作業要點」辦理。

二、請貴校依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之規定開設生命教育課

程，並由生命教育合格教師任教；校內倘仍未具有生命教

育合格教師者，務請薦派教師參與進修。若各校對生命教

育教學有興趣之教師也歡迎踴躍報名參與。

三、旨揭函件國立臺灣大學將辦理第九期教師在職進修「生命

教育科課程教學學分班」(開班模式調整)，更正簡章如附

件，請各校教師參考。

四、如有疑義請洽(02)3366-1755分機204吳小

姐。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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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本校生命教育學科中心(不含附件)、國立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不含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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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九期教師在職進修生命教育科課程教學學分班 

招 生 簡 章 

一、開班依據：教育部 109 年 10 月 15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119225B 號令「教育部補

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 

二、核定文號：臺教師(三)字第 1100134940 號 

三、開課學校：國立臺灣大學 

四、課程目的：培育中等學校生命教育科專業師資 

五、報名資格 

1. 已任教生命教育學科，尚未取得第二專長加科登記之教師，由學校開具證明。 

2. 學校擬安排任教生命教育學科之教師，由學校開具證明。  

3. 具備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在職專任教師。 

4. 具備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5. 具備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非現職教師。 

6. 任職於各教育階段之教育人員。 

說明：符合1～2項條件者優先錄取，第3~5項次之，若尚有名額將開放錄取符合第6項資格者。 

六、修業期間 

    111 年 1 月寒假開始至 113 年 2 月寒假結束，為期二年。 

七、班別人數 

班別 北部班(實體課) 中南東部班(線上課) 

修課地點 臺灣大學 線上 

招收人數 50 人 50 人 

說明：(1)各班未達招收人數將不開班或併班上課，本學分班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力。 

(2)中南部班課程進行方式說明如下：工作坊及靈性培育小組課，仍為實體課。專業理論課程主

要以線上課方式進行，但有部分需以實體方式實作或是參訪等會安排實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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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名程序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0 日截止。 

 報名方式：請於線上填寫報名資料並上傳下列證明文件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YOMQMD 

證明文件： 

(1) 由教育部核發之教師證 

(2) 任職學校在職證明、服務證明或聘書（擇一提供） 

(3) 符合報名資格第 1~2 項者，需提供學校開立之相關證明文件 

 報名資料經審核通過者，將以電子郵件寄發錄取通知，請收到通知後完成繳費並

上傳繳費憑證與切結書。 

九、學費說明 

 修業二年 31 個學分，學費為 68,200 元，採一次付清。 

 學費優惠價為 60,000 元/人，方案及資格如下： 

 兩人(含)以上團體優惠 

 由結業學員(第二專長班、增能班)推薦 

 上述學費不含書籍費與三次工作坊食宿交通費。 

工作坊之食宿交通費用將於各次工作坊前繳交，費用另行通知。 

十、繳費程序 

 繳費說明附於錄取通知中，請收到錄取通知後依規定完成繳費，並上傳繳費憑證

與切結書。 

 待遴選小組確認後，會以電子郵件通知「已完成繳費程序」，如逾一週未收到通知，

請來電確認。 

 

 

 

 

 

https://reurl.cc/YOMQ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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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課程學分 

兩年共修習 15 科目，計 31 學分，科目總覽及學分對照如下表所示： 

課程形式 所屬領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工作坊課程 

生命教育概論 生命教育概論 2 

綜合活動領域核心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概論 2 

靈性修養 靈性培育 1 

專業課程 

哲學思考 哲學思考 2 

人學探索 
哲學人學 2 

人(類)學概論 2 

終極關懷 

哲學與人生 2 

生死關懷 2 

宗教學概論 2 

價值思辨 

基本倫理學 2 

美感素養與生活美學 2 

應用倫理學 2 

靈性修養 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 2 

生命教育課程與教學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 2 

生命教育試作與實作 2 

靈性培育課程 靈性修養 靈性培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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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坊課程 

3科目合計5學分，工作坊課程為各班共同上課，上課時間與地點另行通知。 

科目名稱 工作坊名稱 辦理時間 

生命教育概論 啟航工作坊(三天兩夜) 111 年 1-2 月間 

靈性培育 期中工作坊(兩天一夜) 112 年 1-2 月間 

綜合活動領域概論 結業工作坊(三天兩夜) 113 年 1-2 月間 

2. 專業課程 

12 科目合計 24 學分，於學期間週末上課，各學期上課科目安排如下： 

北部班(實體課) 中南東部班(線上課) 開課時間 

哲學思考 

哲學人學 

生死關懷 

哲學思考 

哲學人學 

生死關懷 

第一學期 

111.02-111.06 

人(類)學概論 

哲學與人生 

基本倫理學 

人(類)學概論 

哲學與人生 

基本倫理學 

第二學期 

111.09-112.01 

宗教學概論 

美感素養與生活美學 

應用倫理學 

宗教學概論 

美感素養與生活美學 

應用倫理學 

第三學期 

112.02-112.06 

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 

生命教育試作與實作 

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 

生命教育試作與實作 

第四學期 

112.09-113.01 

3. 靈性培育課程 

1 科目計 2 學分，課程進行方式說明如下： 

科目名稱 課程進行方式 

靈性培育 
8～12 人為一小組，兩年修業期間內，由各組導師帶領小組課

程聚會共十二次，每次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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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結業證書 

 全期課程 31 學分，所有科目與總考成績均達及格標準，將由臺灣大學進修推廣學

院發給推廣教育證明書，若有任何一科(含)以上不及格，將發給學分成績證明，無

法取得推廣教育證明書。 

 本班為學士學分班，各科目及格分數為六十分，修畢取得學分證明，不授予學位

證書。 

十三、加科登記 

 結業學員取得推廣教育證明書且具備中等學校教師證或特殊教育教師證者，始可

由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協助辦理加科登記，相關規定請至該中心網站瀏覽

（http://www.education.ntu.edu.tw）或電洽︰02-3366-5719 查詢。 

 具備中等學校教師證者將可取得中等教育第二專長加科登記；具備特殊教育教師

證者則取得特殊教育第二專長加科登記。 

十四、退費說明 

 本學分班無法辦理休學及延期就讀。退班及退費說明如下： 

(1) 開課前申請退班者，退所繳學費九成。 

(2) 開課後至第一學期課程結束前（以第一學期修課時間表為準）申請退班者，退

所繳學費五成。 

(3) 第一學期課程結束後提出退班申請，將不予退費。 

十五、其他事項 

 本學分班由國立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主辦，進修推廣學院及師資培育

中心協辦。 

 學員於報名時依個別需求選擇於台北、台中或高雄上課，開課後不得更改班別、

不可跨班就讀，亦不得跨班補課。 

 本學分班不得保留入學資格，課程均須於當期修習完畢且無補修機制。 

 任一科目缺席時數超過(含到達)該科總上課時數 1/3，該科目將以 0 分計算。 

 患有法定傳染病者，本學分班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學員不得依本學分班錄取通知或就讀證明辦理兵役緩徵。 



 

 

Life Education Center,NTU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 

電話：(02)-3366-1755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博雅教學館 4 樓 

網址：http://www.lec.ntu.edu.tw 

6 

 學員經發現報名資料不實，資格不符招生規定，將取消其錄取及就讀資格，不發

給任何證明，亦不退還任何費用。如係取得學分後，除公告撤銷其學分認定及所

有證明外，亦不退還任何費用。 

 學員於修業期間應遵守本學分班規定，如有不當行為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

經勸導仍未改善者，將取消其就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本學分班將於全修生招生完成後，視各班狀況適度開放單科選修供教師個人進修，

招生資訊將另行公告。 

 課程變動及時間調整如有變更將提前告知學員，本學分班保留彈性排課及調課之

權利。 

 本簡章若有未盡事項，本學分班保留修改及解釋之權利。 

 

第九期教師在職進修生命教育科課程教學學分班 

招生網頁 https://reurl.cc/emlEpK 

諮詢專線 （02）3366-1755 分機 204 


